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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向您提供有关在马里兰州清除犯罪记录禁止公众查阅的相关信息，并帮
助您理解申请记录删除的程序。

什么是记录删除？

记录删除是清除记录，禁止公众查阅。在马里兰州，可从以下档案中删除记录： 
1) 机动车辆管理局档案，2) 警察档案，以及 3) 法院和警察档案。每项程序清除
十分具体的档案，必须通过适当的机构执行。您必须根据逮捕日期和处置方法申请
删除每一次逮捕的记录。没有从所有机构删除记录的程序。

机动车辆管理局 (MVA)

很多机动车辆记录会被自动删除，取决于您的定罪以及自从您最后一次定罪以来的
时间。详情请洽机动车辆管理局 ，电话号码为1-800-950-1682。

警察记录：未提出指控

• 从 2007 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如果您被警察机构扣留，但被释放，且未被指
控，则会在释放后 60 天内自动删除记录。

• 2007 年 10 月 1 日之前，如果您被警察机构扣留，但被释放，且未被指控，记
录将保存在警察档案中。如需删除这些记录，请与拘捕机构联系，索取“调查
披露表”。向拘捕机构询问有关其运作方式的具体信息。必须在事件发生后八
年内提出记录删除请求。

法院/警察记录可能存在:

• 如果您曾被捕和被指控犯罪，包括被判刑期的交通违规。

• 如果您被指控有用于取代刑事起诉的民事违法行为或侵害。

法院记录不会自动删除。如需清除这些记录，只要符合以下条件，您可以向法院提
交记录删除诉状:
• 您被认定无罪。

• 您被认定犯有某些滋扰罪或不对某些滋扰罪或指明性轻微罪行负刑事责任。

• 指控被撤销。

• 定罪依据的罪行不再构成犯罪。



• 指控导致判决前缓刑（不包括酒后驾车或吸毒后驾车指控）。

• 州检察官没有对您的指控提出起诉（撤诉）。

• 法院无限期地延期您的案件（有条件暂停诉讼）。

• 您的案件和解。

• 您被宣判仅有一种非暴力犯罪行为，并且您被州长批准完全和无条件赦免。

• 根据刑事诉讼条款第10-110款您被定罪。

• 依据刑法条款第5-601款您因持有大麻被定罪。

*详情请参阅《刑事诉讼条款》第 10-105及10-110 款

我何时可以申请记录删除？

提交记录删除诉状的等候期不同，取决于您的案件如何结案以及您是否提交 
《一般豁免和免除》（CC-DC-CR-078 表）。

• 如果您的诉状是基于无罪开释、撤诉或驳回，您可以在处置后三年内提交诉状，
或在您提交因该指控导致的所有法律索赔和诉讼的《一般豁免和免除》后三年
内提交诉状。

• 如果您的诉状是基于判决前缓刑，您可以:

 在缓刑获得批准或免除后三年或更长时间（以较长时间为准）提交诉状。

• 如果您的诉状是基于有罪判决或对指定的滋扰罪不负刑事责任的裁决，您可以:

 在有罪判决或服满刑期（包括缓刑）后三年或更长时间（以较长时间为准）提交

诉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105(a)(9) 款和第 (a)(10) 款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裁

定后三年提出诉状。

• 如果您的诉状是基于犯罪定罪或定罪依据的行为不再构成犯罪，您可以随时提
交诉状。

• 如果您的诉状是基于有条件暂停诉讼或和解，您在您的案件处置后三年内不得
提交诉状。

• 您还可以根据显示充分理由在任何时间向法院提交记录删除的诉状。

• 如果某人在撤诉、驳回或无罪判决指控处置之前去世，其律师或个人代表可代
表该人士提交诉状。

• 如果您的诉状是基于违反刑事诉讼条款第10-110款根据所定罪的轻微罪行或有
任何列出罪行的企图，共谋，或教唆，您可在您服满刑期或完成所欲要求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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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之所有罪行应服的刑罚，包括假释，缓刑，或强制性监管满十年后提出申
请。

• 如果您的诉状是根据违反刑法条款第3-203款，普通法殴打，或是依照刑事诉讼
条款第6-233款列为与家庭犯罪有关的罪行，您可在您服满刑期或完成所欲要求
删除纪录之所有罪行应服的刑罚，包括假释，缓刑，或强制性监管满十五年后
提出申请。

• 如果您的诉状是基于刑法条款第5-601款而定罪的，您可在定罪之后或是服满完
成刑罚，包括缓刑四年后提出申请。

《一般豁免和免除》

本表免除所有个人和机构有关逮捕或拘留的任何索赔。必须提交本表，才能处理记
录删除申请，但从您的案件结案后不得超过三年时间。

案件信息
谁是起诉人？
宣誓并在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一姓名的人曾犯罪的声明中签名的人士。在刑事案件中，
起诉人通常是警官或公民。

如果我不记得起诉人的姓名，如何查找？
马里兰州司法机构案件搜索网站 -- http://casesearch.courts.state.md.us/ 可帮助查找 
案件信息。并非所有信息和/或涉案各方均刊载在网上。  

什么是追踪号码？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指定的识别被告和事件的 12 位数号码。

什么是处置？
法官在审判/量刑结束时作出的判决。

记录删除诉状
我应该申请哪一个版本的诉状？
目前有两个记录删除诉状的版本：

• 若您的诉状是基于无罪(罪名不成立)、驳回、判决前缓刑、撤诉、有条件暂停诉
讼、非刑事责任处置，您则应填写CC-DC-CR-072A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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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的诉状是基于有罪的处置而且其罪状符合记录删除的资格，您则应填写
CC-DC-CR-072B表格。

我是否可以在诉状中包括我的所有案件号码？
记录删除诉状仅可包括一个类别的案件号码（请参阅以下“类别”定义），案件号
码可能包括刑事和交通指控。如果类别包括刑事和交通指控，列出适用于该类别的
所有案件/传票号码。

书记官可以帮助我填写表格吗？
不能。书记官仅可提供来自计算机和/或案件档案的公共信息，例如案件编号、送达
日期、送达机构和指控处置。

“类别”指什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107 款的规定，类别包括源于同一事件、交易或一组事
实的两项或多项指控（除不严重的交通违规外）。 

我需要聘请律师吗？
您可以聘请律师代表您，但并不要求您必须这样做。但是，如果您有关于信息披露、
安全调查、移民或归化的问题或有关记录删除的其他问题，向律师咨询会有帮助。

我的记录删除文件是否需要公证？
不需要。

处置意味着什么？处置如何影响记录删除？
有罪处置需使用记录删除诉状（有罪处置）( CC-DC-CR-072B)表格。

有罪判决

一个定罪被告于其指控罪名有罪的判决。
• 根据刑事诉讼条款第10-105款，任何人所被定的罪以及定罪的根据已不再是项罪

行或者该罪行在这条法规中被认为是项滋扰罪都有申请记录删除的资格。
• 根据刑事诉讼条款第10-107款，一个人若不符合在一单位一项控罪或定罪的记录

删除资格，这个人就不符合在那单位任何其他项控罪或定罪的记录删除资格。
• 根据刑事诉讼条款第10-110款，超过100项以上的轻微罪行在根据一定的等候期

是符合记录删除的资格，您必须同时在申请记录删除时是没有被指控犯罪的。
请在刑事诉讼条款第10110款 (CC-DC-CR-072G2) 查看完整的可删除记录的罪行
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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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申诉
一件刑事诉讼如一项有罪的辩护有着同样的被告可能会被判罪的法律效力。
使用记录删除诉状记载表格 （无罪、驳回、判决前缓刑、撤诉、有条件暂停诉讼、
非刑事责任处置）( CCDC-CR-072A) 申请下列的处置：

驳回

法官作出的案件中的所有或部分指控终止（结案）且无进一步证据或证词的裁定。

无罪（无罪开释 )

陪审团或法官作出的被告在指控的犯罪中无罪的判决。

• 无罪处置不会自动删除记录。

• 如果随诉状提交一般豁免表，您可以请求法院在处置后立即删除导致无罪或无罪
开释判决案件的记录。如果未提交一般豁免表，可在作出处置三年后提交诉状。

判决前缓刑 (PBJ)

否决有罪判决，并裁定缓刑；如果缓刑成功完成，则不被视为定罪。 

•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105(c)(2)款的规定，只有在缓刑被免除后或批准缓刑后
三年（以较长日期为准）才能删除判决前缓刑记录。

• 如果您的缓刑在三年内被免除，您可以提交充分理由例外情况动议。法院将决
定是否存在批准提早删除记录的充分理由。

有条件暂停诉讼

在案件中有条件暂停所有进一步诉讼。法院可根据州检察官的动议通过在审理中将
指控标记为“有条件暂停诉讼”，无限期地延迟对指控的审判。

•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105 款的规定，清除有条件暂停诉讼案件的等候期是案
件已被标示为有条件暂停诉讼后三年。

• 如果不足三年，您可以提交充分理由例外情况动议。法院将决定是否存在批准
提早删除记录的充分理由。

不负刑事责任

为了记录删除的目的，刑事案件中的判決与认罪答辩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105 款的规定，可删除有限数目的未成年人普通滋扰罪
和某些轻罪的记录。您只有在不负刑事责任裁决下达三年后才能提交记录删除
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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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 (不起诉)

州检察官说明不对指控提出起诉的正式动议。

• 撤诉处置不会自动删除记录。如果您希望从法院和执法机构记录中清除该记
录，您必须提交记录删除诉状。

• 如果案件是撤诉，且未向您送达文件，您仍然需要提出记录删除诉状。但是，
如果法官在法庭上说明将删除该案件的记录，您则无需提交诉状，无需支付申
请费。

您何时无权要求记录删除？

在以下情况下您没有资格申请记录删除:

• 在任何下达有罪判决的案件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0-105(a)(9) 款的规
定，某些滋扰罪 、依据刑法条款第5-601款持有大麻、根据刑事诉讼条款第
10-110款中的特定罪行除外）。

• 如果您获得判决前缓刑（对定罪依据的行为不再构成犯罪的罪行处以判决前缓
刑除外）并且在判决前缓刑下达三年内您被宣判犯有另一项罪行（除不重要的
交通违规或定罪依据的行为不再构成犯罪的罪行外）或者

• 如果您是待决刑事诉讼中的被告。

• 在民事案件中，除非您被指控有用于取代刑事起诉的民事违法行为。虽然不得
删除普通民事案件记录，您可以请求屏蔽民事案件信息，或者请求封闭案件，
禁止公众查阅。如需了解此项程序的信息，请查阅:
http://www.mdcourts.gov/district/selfhelp/accesstocourtrecords.html

• 在和平令和保护令案件中。此类民事诉讼不受记录删除法令制约。虽然不得删
除和平令和保护令案件记录，您可以请求清除案件信息，禁止公众查阅。如需
了解此项程序的信息，请查阅:
http://www.mdcourts.gov/district/selfhelp/accesstocourtrecords.html

• 审判前缓刑处置或酒后驾车（DUI）或吸毒后驾车（DWI）违规行为有罪判决
（《交通条款》第 21-902 款、《刑法条款》第 2-503 款、第 2-504 款、第
2-505 款或第 2-506 款，或以前的第 27 章第 388A 款或第 388B 款）。

• 如果类别中的一项指控没有资格申请记录删除，该类别中的其他指控则没有资
格申请记录删除，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指控（刑事、交通、划船违规、轻轨违规
等）。但是，由于从同一事件产生的相关不严重交通违规不被视为类别的一部
分，存在相关不严重交通指控不会影响删除该类别中的其他指控的记录。

• 如果您仅被指控不严重的交通违规。法院没有权利删除不严重的交通违规记
录。只有机动车辆管理局（MVA）能够删除不严重的交通违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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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記錄刪除的目的，一項依刑事诉讼条款第10-301到10-306款被屏蔽的罪行
並不可被視為罪行。

赦免

赦免是州长通过命令免除被赦免人犯罪行为的罪行、并免除被赦免人因此类犯罪
行为依法获得的任何处罚的仁慈行为。如果您希望清除您目前不符合资格的犯罪
指控记录，您必须打电话给假释专员办公室，索取赦免表格。一个人的刑事罪行
特赦的准许并非自动的删除定罪之记录。刑事诉讼条款第10-105(c) (4) 款规定
了记录删除诉状是依据一项来自州长的充分且无条件的特赦且不能在州长签署了
特赦十年后才申请。 有关赦免的进一步信息，请直接与假释委员会联系 :

    6776 Reisterstown Road #307
Baltimore, MD 21215
1-877-241-5428 （免费电话）或 410-585-3200
http://dpscs.maryland.gov/ about/FAQmpc.shtml#pardon

记录删除费用

CC-DC-CR-072A表格。删除无罪、驳回、判决前缓刑、撤诉、有条件暂停诉讼、非
刑事责任处置判决记录不收费。
CC-DC-CR-072B表格。申请费为 $30，即使被拒也不退款。此为每一个案件的申请
费（不是案件类别内相关的每一项指控的申请费）。如果您无力支付该申请费，
您可以请求法院豁免。

青少年记录
截至 2014 年 10 月 1 日，在某些情况下可删除青少年记录（有关被指称或裁定
有过失或需要监管儿童或收到违规传票儿童的法院记录和警察记录）。如果您符
合《马里兰州法典 — 法院和诉讼程序条款》第 3–8A–27.1 款中规定的条件，
您可以在青少年法院提交记录删除诉状。如果原始指控转送到青少年法院（《刑
事诉讼法》第  4-202 款）或在判决时转送（《刑事诉讼法》第 4-202.2 款），
您可以提交成人犯罪记录删除诉状。已经转送到青少年法院的成人刑事起诉记录
删除诉状必须在初审法院提交。详情请洽巡回法院青少年分部。

我如何申请记录删除？

1. 在任何地区法院或巡回法院索取记录删除诉状 （无罪、驳回、判决前缓刑、
撤诉、有条件暂停诉讼、非刑事责任处置）（CC-DC-CR-072A 表） 记录删除诉状
（有罪处置）(CC-DC-CR-072B表)，和《一般豁免和免除》（CC-DC-CR-078 表）
（如需要）。（可在以下网站下载表格: www.mdcourt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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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需要了解案件编号、您的被捕、传唤或传讯日期；采取行动的执法机构；
您被指控的罪行；以及您的案件的处置日期。

3. 填写表格，并送交给书记官。包括交给州检察官以及诉状中提及的每一个执法
机构的额外表格副本。您必须在您的案件结案的法院提交表格。

4. 支付不退还申请费（仅适用于有罪处置上）。

需要多长时间？
该项程序从您提交诉状开始约需 90 天，除非有人提出异议或上诉。如果州检察官
和/或执法机构对您的诉状提出异议，法院将召开听证会，并会通知您出席。

如果州检察官和执法机构在收到诉状后的 30 天内未提出异议，法院将发布命令，
要求删除有关指控的所有警察和法院记录。法院将通知您诉状获得批准还是被拒。

记录删除程序不能在系统中加快或“快速追踪”。所有的案件均以完全相同的方式
处理，没有例外。
在法院命令送给要求送达的机构后，每个机构必须在收到命令后 60 天内执行法院
命令。您将收到寄给您的“执行命令证书”，通知您记录删除程序已经完成。在收
到您的诉状中所列的每个机构的“执行命令证书”之前，不要假设您的记录已被删
除。

记录删除请求是否会被拒？
是。

如果我对记录删除有疑问，我应当给谁打电话？
打电话给您提交记录删除诉状的书记官办公室。书记官可提供有关法院程序的信
息，但不能提供法律咨询。如需获得法律咨询，请向律师洽询。书记官不得提供有
关您的记录删除处理进程的具体信息。

当诉状在听证会上被法官拒绝之后，我可以做什么？
您可以在诉状被拒后 30 天内提出上诉。

我如何收到诉状答复通知？
申请人或律师（提交诉状的人）会在收到诉状后的 30 天内收到州检察官寄出的答
复。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州检察官可能根本不答复。根据《马里兰州法规》的规
定，不答复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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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记录删除程序需要如此长的时间？
马里兰州记录删除法律（《刑事诉讼法》第 10-101 至 10-110 款）为记录删除程
序的不同阶段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要求。整个程序从提交诉状日期开始约需 90 天，
但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执行命令证书
如果我没有收到所有执行命令证书副本，我可以做什么？
首先，直接与您尚未收到证书的机构联系。然后，与法院联系，了解他们是否收到
这些机构的证书。最后，如果他们传播信息，对州立机构提起诉讼。书记官可提供
有关法院程序的信息，但在提起诉讼之前，您可能应当获得律师的协助。

我刚刚收到一份法院命令和法院发出的执行命令证书。这是否意味着我的记录已删
除可申请工作或领养？
不是，这仅是法院已经执行命令并通知表格中各方的证明。在您收到法院命令中所
列各方的执行命令证书之前，不要假设已从您的记录中删除请求的指控。

记录删除命令
我应当保存记录删除命令多长时间？
永久性保存此类文件。

当我收到“删除警察和法院记录命令”和“执行命令证书”时，这意味着什么？
这表示某一特定机构已经执行记录删除命令。

在删除记录后，公众是否仍然能够在案件搜索时查看记录？
不能。

如果我的记录被删除，假设我丢失了所有的文件，我是否能重新索取一份文件副本？
您可以向法院提出诉状，要求重新开启案件。但是，在记录删除获准三年后档案会被
销毁。

为什么在我的记录已经从法院系统删除后，仍然在其他数据库中显示？
每一个实体（法院、拘捕机构、假释和缓刑机构、刑事审判信息服务部（CJIS）、联
邦调查局（FBI）等）都有自己负责的独立数据库。由于这些数据库未联通，每一个
机构将删除自己的数据库记录。一旦 CJIS 删除了马里兰州中央资料库中的记录（在
收到法院命令后 60 天内），FBI 就会收到删除其数据库记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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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记录已经删除后，进行背景核查的人可能会继续看到这些记录。一些公司和
机构会下载案件信息，并长期保留。如果他们能够查阅较老的数据，则可能发现已
被删除的信息。如果您被问及被删除的信息，您可能需要提供法院命令副本，证明
记录已被删除。

我必须披露已删除的指控吗？
根据《马里兰州法律 — 刑事诉讼法》第 10-109 款的规定:

雇主或教育机构不得要求在申请、面谈时或其他场合披露有关民事传讯和刑事起诉
的已删除信息。 

在回答有关未导致定罪或已获得州长赦免的刑事起诉或民事传讯的问题时，个人无
需提及已删除记录的指控或提供此类信息。

个人拒绝披露有关已删除记录的刑事起诉信息不得是雇主解聘或拒绝聘用个人的唯
一原因。

尽管有此类条款，在某些不受马里兰州法律制约的情况下，可能会要求您披露有关
已删除记录案件的信息。如果您需要获得有关如何遵守此项法律的咨询，请向律师
洽询。

修正诉状

在地区法院已经收到/处理文件后，在巡回法院（或其他机构）提交记录删除诉状
的程序是什么？
根据规则 4-506 的规定，申请人可依照规则 2-341 的要求修正申请、诉状或答
复。

除非法院另行命令，提交修正抗辩的一方必须提交修正抗辩的对比副本。删除的措
辞应当使用删节线或放入方括号内（例如，原来的措辞或 [原来的措辞]）。新措
辞应当使用下划线或粗体字（例如，新措辞或新措辞）。书记官将重新向机构提交
修正诉状。

刑事审判信息服务部（CJIS）相关问题

信息不在记录核查中显示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雇主通过刑事审判信息系统中央资料库（CJIS-CR）进行记录核查，在 CJIS 
执行命令并完成记录删除程序后，则不会在记录中显示已删除的记录。

一旦删除我的案件记录，该记录是否仍然会出现在我的背景核查中？
不会，一旦刑事审判信息服务部（CJIS）执行命令并完成记录删除程序后，则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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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JIS 系统内您的记录中显示已删除的记录。

如果我已经收到执行命令证书，为什么联邦调查局（FBI）仍然显示我的记录？
法院不负责 FBI 系统的记录删除程序。一旦刑事审判信息服务部（CJIS）删除了
马里兰州中央资料库中的记录（在收到法院命令后 60 天内），FBI 就会收到删除 
FBI 数据库记录的通知。

为什么在四个月后我的案件仍然在刑事审判信息服务部（CJIS）的记录中显示？
CJIS 负责处理整个马里兰州的记录删除工作。CJIS 处理的记录删除量远远超过单
个司法管辖区，记录删除按照收到请求的顺序处理。

我最近通过我的工作接受了背景核查，我已经删除记录的指控仍然出现在背景核查
中。我应当怎么办？
如果背景核查不是通过马里兰州进行，您必须返回您的公司，请他们通过刑事审判
信息服务部（CJIS）做指纹支持核查，以便收到准确的记录核查信息。

有帮助的建议

以下建议将帮助您成功地删除记录：

• 核实您已经全面和准确地填写记录删除诉状，请填写您的全名，包括您在被捕时
使用的任何别名、出生日期和目前的地址。

• 如果您不确定被捕日期和发生的事件，请求通过刑事审判信息系统中央资料库
（CJIS-CR）进行背景核查。这同时还会允许您查看您的犯罪记录内容。

• 完成记录删除程序和收到所有执行命令证书后，请求完成背景核查。这样做是为
了核查已经完成记录删除，并查看可能在记录中显示的任何其他事件。

• 核实您在适当的时间提出请求，不要过早提出请求。过早提出请求将导致记录删
除请求被拒。即使请求被拒，$30 申请费也不会退还。

• 核实您在适当的管辖法院（地区或巡回法院）提交申请，因为在错误的管辖法院
提交申请可能延迟将您的案件及时地从马里兰州记录中删除。如果您在向更高级法
院对您的案件提出上诉，您应当在该更高级法院提交申请。

• 核实您保存所有您的法庭文件，记录删除文件和记录删除命令副本，因为这些文
件可在今后用作参考。一旦删除案件记录，所有与案件相关的文件都会被销毁。



限制查阅法院记录

记录删除会完全清除刑事案件，禁止公众查阅。虽然您的法院记录可能没有资格被
删除，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请求法院为案件中的部分或全部信息保密。有几种不同
的方法可清除法院记录中包含的信息，禁止公众查阅：取决于您的具体情形，可屏
蔽记录中的某些信息，封闭记录或删除记录。

详情请查阅网站： http://www.mdcourts.gov/district/selfhelp/accesstocourtrecords.html

记录删除机构联系信息

巡回法院： 位于每个县。详情请查阅网站：

http://mdcourts.gov/circuit/index.html

地区法院： 详情请查阅网站：

http://mdcourts.gov/district/index.html 

机动车辆管理局 （MVA）详情请电洽

1-800-950-1MVA，或查阅网站：

http://www.mva.maryland.gov/

公共安全与惩教服务部刑事审判信息系统（CJIS）搜集和保存犯罪记录。详情请
拨打

免费电话 1-888-795-0011，或查阅网站：

http://dpscs.maryland.gov/agencies/itcd.shtml

个人可以访问当地警察局，提出个人审查请求，查看自己的犯罪史。会为您做指
纹，并将您的指纹鉴定送至以下机构：

刑事审判信息系统中央资料库 
CJIS Central Repository (CJIS-CR)

P.O. Box 32708
Pikesville, MD 21282-2708

一旦收到结果，刑事审判信息服务部（CJIS）将处理结果，并会将结果寄回给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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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司法系统的使命是向参与法院诉讼程序的所有人 
提供平等和真正的司法公正。

如果您有关于记录删除法律的其他问题，请查阅《刑事
诉讼条款》第 10-101 至 10-110 款。您最好向律师咨
询此项法律是否适合您的情形。 马里兰州自助中心有为
没有律师代理的人民提供免费有限的法律协助

详情请访问司法系统网站:

        http://www.mdcourt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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